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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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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孝”是中国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以“孝”的历史变迁为纵轴，以不同时代的社

会结构为横轴，全面分析了“孝”的起源、演变及其当代转化。自殷商的祖宗崇拜产生“孝”为
始，经周代为利于宗法统治而将祖先崇拜向人伦秩序转化，到孔子把“孝”与“敬”、“养”、“礼”

结合起来，才完成孝道的伦理构建。后经汉代“移孝作忠”的发展，“孝”的含义不断得到扩

展，由调整自然亲情的伦理秩序转变为具有政治教化和宗教信仰等多种功能的普遍道德。

此后一直到清末民初皆为历代统治者所推崇和民间所认同。历史上发挥巨大作用的“孝”，

在面对现代社会变迁的冲击之时，也不得不顺应时代变化而发生转化。提出孝道伦理应顺

应时代变迁的要求，由原来适应家族主义的传统孝道转变为适应个人主义社会的现代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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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社会建基于伦理秩序之上，而这个伦理秩序又是以“孝”为基础和核心，从“养父母之身”

开始，推及到人伦规范、社会秩序和国家治理，因此，孝在中国历史上一直作为伦理道德之本、行为规

范之首而备受推崇。在实践意义上，“孝”作为一种典制，是社会组织伦理规范的纲领，长期维护着社

会伦理秩序。在文化意义上，“孝”作为伦理道德的基础，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普遍性、代表性的符号。

然而，近代以来，在中国文化受到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之下，在国人要图强变法面前，“孝”及其孝道文化

受到了很大的质疑和批判。尤其是“五四”和“文革”期间，孝道更是遭到了空前的浩劫。幸运的是，在
改革开放之后，尤其是近年来，国家和社会逐步认识到传统文化的价值，在国学热兴起的同时，对孝、

孝道及孝文化的研究也方兴未艾。但是热潮不代表研究的深入，要想对“孝”有一个透彻而全面的理

解，首要的是理清“孝”的基本概念。

　　一、“孝”的起源与形成

　　孝道思想具体起源于何时，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因为在没有确切的考古发现和事实文字记载

的情况下，学者们所得出的一切结论都只是推测，只有想象中的接近，而没有事实的结果［１］。所以，只
能在古籍文献中探寻其思想渊源。

从现有资料来看，金文就出现了“孝”的记载，如“天子明哲，观孝与申（神）”，“其用亨（享）孝于皇

神祖考”等。但是通过考察殷、周时期祖先崇拜的宗教传统，这时候的“孝”还无法体现人伦的意味。

因为殷商时期的祖先崇拜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殷人认为祖先可以直接拜谒上帝，成为上帝与人世间

的主要媒介。既然祖先是人界和神界的媒介，自然成为人间的主宰，从而可以降祸授福。这也就是殷

人特别重视厚葬，对祖先有宗教式崇拜的原因。

周朝继承了殷商祖先崇拜的传统，并且有过之无不及的是，特别把文王升格为天神。这样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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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原本只是属于一个 家 族 的 文 王，经 由 神 化 的 转 变，成 为 周 人 共 同 孝 敬 的 对 象。可 见，西 周 时 代 的

“孝”的观念不在伦理生活层面，而在政治生活层面。这是因为，新得天下的周人，最主要的工作是进

行政权巩固，而最能统治人心的力量就是宗教。所以周人极力宣扬文王的德业，并进一步把文、武王

神圣化，使他们成为整个民族凝聚的焦点，政治团结的象征。“孝”的观念在这种运作中，变成每一个

个体与神圣偶像之间的连接点。比如在《诗经》里就多有对文王、武王的“孝思”、“追孝”、“克孝”的记

载，其用意就是加强这种人神之间的连接，以促进民族的凝聚和政治的团结。所以，这时候的“孝”只

能说介于宗教与伦理之间。
伦理规范意义上的孝，到孔子才完全突显出来。自此也奠定了两千多年来“孝”对中国人的人格

特质以及行为模式最具影响力的部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先贤在春秋战国时期，完成了孝道从宗

教到哲学，从“追孝”到“养孝”的转变。众所周知，孔子创建了以“仁”为核心观念的哲学体系，并且“约
礼入仁”，用“仁学”的观点重新解释了西周的“礼”。并且认为孝敬父母不再是因为社会的外在压力、
鬼神的约束，而是出自人们内心的一种情感要求和道德自觉。孔子还将“孝”与“礼”结合起来，说对父

母长辈，应该“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孝道在孔子时代形成，有两个重要原因［２］：一是到孔子时代，中国以单系亲族组织为原则的社会

结构，已经趋于定型。在这种亲族组织中，是以父子关系为主轴的伦常关系，如君臣、夫妇、长幼、朋友

的行为，都是以父子关系为准绳。所以，提倡孝道是稳定这一社会结构最为有效的社会力量。二是作

为孔子核心思想的“仁”是人类行为的最高准则，但是“仁”是一个普遍性的原则，要落实到具体行为

上，必须有一个特殊性原则作为实践“仁”的资具，而“孝”这一观念就承担了把“仁”贯彻到具体行为的

责任。事实上也是如此，随着周王室的权力式微，三代以来的宗法社会开始土崩瓦解、摇摇欲坠，以下

犯上、兄弟相残、父子相戮等不伦现象屡见不鲜。在这种背景下，以孝道为核心的宗法伦理必须重新

构建，用以规范人伦及社会秩序，而孔子确实也完成了这一使命。

　　二、“孝”的含义与演化

　　孝道观念既然已经形成，那么何为“孝”？《尔雅·释训》中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为孝”；《说文》
的解释是“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当今学者对“孝”的金文字形的解释与上述说法大

体相同，《辞海》对“孝”的解释是“善事父母”，几乎与《尔雅》的解释完全一样。唐殷的《文字源流浅说》
分析得更有趣：“像‘子’用头承老人行走。用扶持老人行走之形以示‘孝’”。可见，“孝”的古文字形和

“善事父母”之义完全吻合，因而“孝”就被看作是子女对父母的一种善行和美德。由此可见，当时的

“孝”是有严格限定意义的。第一，只能是子女之“孝”，非子女之行不得称为“孝”；第二，即便是子女的

所作所为，也应该是好的、尽心尽力的，这样才能称得上“孝”；第三，善待的对象只能是自己的父母，且
是在世的父母，对待他人的父母再好，也不能称为“孝”。

如果说孝道观念形成于孔子时代，孔子成为孝道观念承前启后的转折点，那么孔子以后的孝道，
在概念、范围或意义、功能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移。作为孔子再传弟子的孟子对“孝”进行了范围和意

义上的扩展和挖掘，并且对孝的行为规范做了详细说明。在孔子，“孝”仅为众德之一，到孟子开始把

孝的价值逐步提高，尤其是“亲亲”原则的建立，把“孝”在孔子时代仅作为父子一伦的规范，极化到了

治国理政的唯一标准。其经典论述分别出现在孟子和万章①，以及孟子和桃应②的问答里。从这两篇

问答里，可以看出孟子的价值观念：当国法与亲情相冲突之时，国法要从属于亲情。甚至有学者认为，
从孔孟到秦汉孝道思想的演变之中，是“忠”与“孝”、“私情”与“国法”混同的过程［２］。

５３１

①

②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 流 共 工 于 幽 州，放 驩 兜 于 崇 山，

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 人 奚 罪 焉？仁 人 固 如 是 乎？在 他 人 则 诛

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

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孟子·万章上》。

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 禁 与？”曰：“夫 舜 恶 得 而 禁 之？夫 有 所

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訢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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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到了汉代，随着汉王朝“以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及举孝廉等制度的实行，孝与仕途、利益紧

密地联系在一起。自此，孝、孝道观念和孝道伦理更是有了根本性的转变。而成书于汉代的《孝经》和
《礼记》对此观念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推动作用。《礼记》可以说在所有的古籍中，对孝道阐发最为丰

富的一本。通过对孝普遍化的论述，认为人间的一切价值都可以包含在孝道之中①，通过对孝行、孝

容、孝祭的规范，把孝所可能涉及的行为事项，都作了详细规定②。通过孝道与治道关系的阐述，实现

了孝道与政治的互通③。概而言之，事孝（亲）如事天，事天如事孝（亲），至此孝道与天道实现了融合。
与《礼记》成书年代相去不远的《孝经》更是孝道思想的大成之作。它作为殷周敬天祭祖思想的延

续，通过对孔子、曾子和孟子有关孝道思想的梳理、归纳和总结，是对儒家孝道伦理的系统化和理论

化，也是儒家孝道伦理创造完成的标志。在不到两千字的文本里，《孝经》对孝源（孝的根源）、孝行（孝
的方法及其功效）、孝德（孝是政治行为的根源，政治是孝的自然延伸）等孝道伦理进行了阐述和论证。
换言之，《孝经》是通过对孝行和为政之德及其关系的梳理归纳，将本来规范血缘关系的家庭伦理变成

了国家政治哲学，将简单父子亲情的伦常转化成具有宗教意义和政治教化功能的普遍德行。自此开

始，经过历代政治的推广、民间的教化、制度的辅助，“孝”作为最重要的文化基因，开始在中国人的血

液里流淌。
经过《礼记》和《孝经》两部经书的影响，汉代在“独尊儒术”和“天人合一”思想指导下，从理论上完

成了“移孝作忠”，也在实践上开始了“以孝治天下”的王朝统治。在汉代，“孝”既是皇权合法性的来

源，也是君主的统御之术。所以，汉代的统治者以多种方式宣传“孝”、实践“孝”。第一，皇帝以身作

则，行孝重孝。汉朝皇帝谥号大多都有“孝”。颜师古说：“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谧，自惠帝以下

皆称孝也。”第二，将“孝”政治化，用行政手段强化孝。设置“孝悌常员”掌管孝行事务，开设“察举孝

廉”选拔官吏，设置“三老”管理民间教化；第三，倡导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颁布“养老诏”，赐“鸠仗”
以尊重高寿翁妪，体恤年老病残；第四，“孝治”不仅褒奖行孝悌者，还严惩“不孝罪”者。宣传“孝子”，
普及民间孝道，实行养老政策，维护父母特权，设《孝经》博士，重视并推广《孝经》等，同时对不孝的惩

罚十分严厉，规定对不孝要“斩首枭之”［３］。可见，汉代经过一系列运作，把君主的统治整合进了家庭

的伦理秩序。一为皇权专制找到了一条合法性的来源，二是借助“孝”重新构建了以“孝”为核心的社

会秩序，三为君主统治谋求到了统御之道。
虽然魏晋隋唐时期儒家文化的相对衰弱，以儒学为基本价值观念的孝道和汉代相比没有那么受

到极度的重视，总体来说依然是“以孝治天下”。这是因为，其一，经历两汉三百多年的推广、教化和熏

陶，“孝”已经渗入到社会机理和民众心理，制度的惯性会延续社会对“孝”的依赖；其二，这一时期的政

治比较动荡，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常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如果以“忠”来教化百姓，显

然不符合谋权篡位者的心理要求，所以还要用“孝”来整合社会团结。到了唐代，虽然“孝”依然不太受

重视，但是皇家出于统治需要，孝道伦理仍然获得充实和发展。一是唐玄宗两次注疏《孝经》，成为至

今使用的通行版本，二是《孝经》成为科举考试的必修科目，三是作为中华法系最高立法成就的《唐律

疏议》，对“孝”特别重视，其中能够体现“孝”的有５８条之多［４］。
宋代可以说是对孝道伦理的中兴。因为伴随着理学的兴起，宋代的先哲们进一步对“孝”进行了

阐释和论证。他们认为礼是文、理是本，礼是理的社会化表达，仁、义、礼、智、孝都是天理内在的属性，
是外显于社会关系准则的人伦道德观念，由此论证“人伦即天理”。所以，“孝”在宋代实现了发展的又

一巅峰。其一，“人伦即天理”的哲学论证，并最终发展“三纲五常”这个极端化的礼教秩序，对以后明

清两朝的“忠孝合一”、甚至是愚孝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其二，随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氏族大家的

衰败，士大夫和乡绅逐步取代豪强地主成为地方政权的实际领导者。所以，这一时代的乡绅、士大夫

６３１

①

②

③

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薄之而横乎四海，施诸后世而无朝夕，推而放诸东海而准，推而放诸西海而准，推而放诸南海而准，推而放

诸北海而准。《礼记·祭义》。

夫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游必有常，所习必有业。《礼记·曲礼上》。

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重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爱百姓故刑罚中，刑罚中

故庶民安，庶民安故财用足，财用足故百志成。《礼记·大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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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开始注重孝道在民间的推广和实践，以利于基层社会的稳定。他们通过编写劝孝诗文、乡规民约、

家规家范等，使孝道教化通俗易懂，便于在民间流传。比如邵雍编写的《孝悌歌十章》、朱熹编写的《古
今家礼祭》以及修改增删的《吕氏乡约》都流传甚广、影响很大，成为民间行孝效仿的范本。

元代虽然不如中原政权那样地重视孝道，但出于统治的需要，孝也有所发展，成书于元代的《二十

四孝》就极大地丰富了孝的素材。明政权是农民皇帝出身，朱元璋深知“孝”在民间的无穷力量，故在

兴“孝”方面注重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躬行孝道。登基之日，即率世子及诸子奉神祖，诣太庙，追尊

四代祖考妣。洪武一朝，荐举讲孝、科举讲孝、选拔官员亦讲孝。朱元璋还以养老的方式教化孝道：赐
老人以衣帛，授以爵位，评议官员，理民诉讼，并明文规定８０岁以上的老人由官府养老。与此同时，民
间士绅也承继宋代的传统，重视乡规民约来约束百姓，王守仁就在平定江西、福建、广东、湖南四省农

民起义后，撰写和颁布《南赣乡约》来约束和教化百姓。

清代作为外族政权，入关承继大统之后，不断学习汉族文化，传诵儒家经典，当然也借助“孝”的力

量进行统治，康熙皇帝就特别强调三纲五常，而在三纲五常中又把“孝”放在首位。他认为，帝王治天

下，要“推之有本，操之有要”，而这个“本”与“要”就是“首崇孝治”。与此同时，民间力量也借助通俗

的教材，如《百孝图》、《劝孝篇》、《老来难》等，不遗余力地推广和宣传孝道，这种广泛的传播一直到清

末民初。

　　三、中外“孝”文化比较下的本土特征

　　虽然“孝”是儒家文化独有的文化特征，但是作为处理亲子代际关系的自然感情，“孝”在不同宗

教、文化里都有存在，尽管在许多文化中没有出现与“孝”相对应的概念，并不意味着其他文化中没有

“孝”的观念。可以说，在世界的许多古老民族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与中国的这种“孝”观念类似的

习俗或意识。如在早期希腊，人们就很注重对父母的尊重。伊斯兰教告诫人们：“凡是有能力结婚的

人，都应当承担起结婚 的 义 务”。在 早 期 罗 马 人 心 目 中，建 立 家 庭 生 儿 育 女 是 一 种 道 德 需 要 和 社 会

责任［５］。

基督教也有着悠久的孝道历史。如《创世纪》有记述若瑟行孝得福而客纳罕不孝遭咒的故事，《出
谷纪》里有将孝敬父母作为法律条文明确规定的记载［６］。同时，孝敬父母作为十诫之一，是基督教的

一个重要伦理规范。《申命记》记载：“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

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但是，观察十诫时不难发现，前几条戒律都是侍奉耶和华神

的，第五诫才是按照神的吩咐来孝敬父母，这显然与儒家文化把父母排在第一位有很大的不同。这是

因为在基督教的世界里，上帝是伦理生活的中心，神是无可争议的唯一信仰，所以世界上的一切、包括

人身体的根本来源都是神的赐予，当然孝敬父母要让位于对神的崇拜。“根据圣托马斯，孩子对父母

的义务是建基于这样的事实，即父母是在上帝之外的生命、成长和教育的第二个源泉”［７］。所以孝敬

父母只能排在侍奉主之后的第二顺位。正是如此，基督教的孝道伦理在演变过程中，也没有发展成中

国的“绝对孝”观念，而变成了基于平等的代际关系主体。

与儒家强调“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不同，佛家要求“剔除须发，穿上袈裟”为出发点辞亲

出家、严持禁戒，以解脱烦恼、出离生死。所以，由印度传入中土的佛教教义最初与“忠君孝亲”儒家文

化产生了激烈的思想交锋。为佛教的生存和传播起见，中土高僧们开始尽力挖掘佛教中有关孝亲的

思想资源，通过不断的接纳和弘扬孝道，使佛教在中土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为中国文化中的一股重要

力量。

佛教经典虽然不像儒家那样视“孝”为“至德要道”，但对孝道也非常重视，如《杂阿含经》卷四曾痛

斥弃父不养者：“虽具人形，实同兽心；有子如此，尚不如杖。”而称赞一位叫郁多罗的少年婆罗门乞食

供养父母：“如法乞求，供养父母，令其安乐，除苦恼者，实有大福。”然而，关于提倡孝道的佛教经典，最
为流行的当数《佛说盂兰盆经》、《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和《佛说父母恩重难报经》。这些讲说孝道的

经典流行，既是佛教与中国宗法相结合的产物，也是佛教由此走出深山古寺，进入小民百姓的心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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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种具有草根性的文化形态［８］。
一般认为，日本属于儒家文化圈。但是，同为儒家文化的中日两国，却在对孝的问题上有着极大

的差异。这种现象也不难解释，因为任何一种伦理价值观，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人文条件下生成

和存在的，当它被传播或引进到另一不同文化价值系统的异处时，其内涵必然会因当地社会环境和人

文条件的需要以及民族心态的浸濡而发生“变异”［９］。原生于中国的儒家伦理进入日本亦是如此，原

汁原味的儒家伦理也会逐步演变、内化为日本自己的儒家伦理。虽然孝在日本伦理价值中占据重要

位置，也有诸如“子女对亲长要恭顺、服从，亲长老后子女要负抚养义务”等孝道的基本伦理规定，但当

与对天皇或主君的义务———“忠”发生冲突时，则必须放弃孝道。所以，和中国的“孝道至上”相比，日

本是“忠德优先”。
综上发现，尽管世界上 各 大 宗 教 对 孝 道 的 论 述 有 所 差 异，但 从 哲 学 伦 理 学 层 面 考 察 其 中 的“孝

论”，并对其思想内涵进行对比和思考，则不难发现，至少在孝为德性与德行，孝是客观的伦理义务与

责任，孝道通天或通神诸方面，这些宗教的确是可以相通的［１０］。只不过，在其他宗教或文化中“孝”主

要重于亲子之间的代际亲情，类似于我国道家文化的“自然之爱”，而儒家文化的“孝”则衍生了诸多的

其他功能，以孝为纽带，实现的是“家国同构，君父一体”。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韩

国对“孝”的态度和中国类似，甚至是比中国更重视“孝道”，比如当忠孝发生冲突时，中国有可能“先忠

后孝”，而在韩国绝对是 “孝大于忠”。所以通过和其他文化语境下“孝”的比较，以及纵观孝道伦理内

涵的演变与发展，笔者认为孝在传统中国，尤其是在宋以后的中国社会，具有其他文化所不具备的四

大功能：人伦亲情、社会团结、政治教化和宗教信仰。也就是说，唯有中国的“孝”具有如此强大而复杂

的政治、社会和伦理功能。自然地，中国学者普遍地认为中国是“孝”文化，并进而认为“孝是中国文化

中具有根源性、原发性、综合性的核心观念和首要文化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显著特色”［１１］。

　　四、孝道伦理的当代反思

　　在“孝”的中外比较中，笔者提出“孝”在中国所独有的四大特征：人伦亲情、社会团结、政治教化和

宗教信仰。正是因为“孝”具有如此全面的功能，所以在融合亲子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促进社会团

结、辅助政府进行政治教化，以及代替宗教信仰等方面，“孝”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正如罗国杰的分析，孝在一定时期内有力地维护着中华民族的和谐发展，凝聚着以血缘为纽带的宗法

氏族关系，为维系家庭团结和保持社会稳定起着特殊重要的作用［１２］。也可以说，它是中国传统文化

内在的、深层的元意识，是德之根本、政治法律之运作基础、教育教化之核心内容，甚至连中国人的生

活方式、民俗、艺术等都深受影响［１３］。
众所周知，儒家的孝道伦理建构基于传统较少流动的农业社会和以宗族为基础的宗法社会结构

之上。可是，自清末民初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冲击之下，孝道伦理遭受了

沉重打击，从民国初年对孝道伦理的质疑，到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改造，再到改革开放之后社会流动

加剧和宗法社会的衰退，每一次大的社会运动或变革都是对孝道伦理的巨大冲击，每一次也都有大厦

之将倾的感觉。好在文化总有其生命力，“孝”文化亦是如此。在社会变迁对孝道伦理冲击之时，也有

多股力量在暗暗阻止着孝道伦理的滑坡。一是从民国之始的新儒学运动一直致力于推动儒学文化的

复兴和弘扬，这对孝道伦理一直起着滋养作用；二是随着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的松动，国学也开始

逐渐复兴，对孝道伦理的重整旗鼓是绝好契机；三是民间孝道意识的觉醒和政府对孝道伦理的提倡，
共同推动着孝道伦理的复兴。

任何文化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基础之上。面对当前人口流动加剧、家庭规模小型化甚至

核心化所导致社会结构急剧变迁对孝道伦理的冲击，要求孝道伦理必须进行调整，从而适应新的社会

形态和结构。关键问题是如何调整？笔者认为一是在历史上要借鉴基督和佛教的两次宗教改革运

动，二是在实践上要借鉴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孝道伦理当代转化的现实经验。
始于１６世纪的基督新教的宗教改革运动和佛教进行的“人间佛教”改革，基本上是使宗教信仰更

加世俗化、理性化和人性化的运动，在推动了释、耶两教的普世化的同时，也使自身得到了长足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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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这就给孝道伦理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成功的变革必然是要适应社会变迁的发展要求。根据当

前的社会结构，孝道伦理要由原来适应家族主义的传统孝道转变为适应个人主义社会的现代孝道，也
即“孝道双元模型”提出的亲子关系要由过去的单向“权威”转变为双向的“相互”。

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都早于中国大陆地区进入现代社会，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以及人们思想

意识的转变，也迫使他们早于中国思考“孝”的伦理转向问题。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深刻把握时代变迁

给孝道带来的冲击，摒弃权威单向的旧孝道，建立亲子平等的新孝道，同时也十分重视孝道价值对社

会建设的重要作用，力图通过孝的弘扬和推广提高人的道德素质和社会秩序的和谐。尤其是韩国在

２００７年通过世界上第一部《孝行奖励资助法》，从法律的高度助力政府和民间通过多种形式推动孝的

学术研究、孝亲活动、孝文化的宣扬以及志愿者服务运动等，现实中对促进社会互爱和家庭养老照护

都起到了重要作用。
总之，孝道伦理的变革要在适应时代变革的前提下，回归“善养其身”的孝道本源，并借助儒家“推

己及人”的思想“移孝为爱”，在促进人伦亲情的同时，为社会增加一份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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